
安徽瑞林精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本文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公司、公司、股份公

司、瑞林精科
指

安徽瑞林精科股份有限公司，由安徽瑞林汽配有限公司整

体变更设立

有限公司、瑞林有限 指 安徽瑞林汽配有限公司，曾用名岳西县瑞林压铸有限公司

岳西压铸厂 指 安徽省岳西县铝合金压铸厂

岳西经贸委 指 岳西县经济贸易委员会

岳西企改小组 指 岳西县企业改制领导小组

岳西县国资办 指 岳西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长江日昇 指
长江日昇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长江投资（芜湖）有限公

司，公司的股东

中小企业发展 指 安徽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东

岳西城投 指 岳西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股东

岳西经发投 指 岳西县经济开发区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股东

岳西瑞智 指
岳西瑞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员工持

股平台，公司的股东

国开基金 指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安庆城建投 指 安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同安实业 指 安庆市同安实业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 指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 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说明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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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一）2002 年 10 月，有限公司的成立

（1）岳西压铸厂改制

岳西压铸厂成立于 1997 年 1 月，系岳西经贸委直属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

资本为 54 万元。 

2002 年 7 月 20 日，岳西压铸厂向岳西经贸委提交了《关于请求批准<岳西

铝合金压铸厂产权制度改革方案>的报告》（岳压（2002）16 号），请求以组建

新的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岳西压铸厂有效资产的方式实施企业改制。

2002 年 7 月 25 日，岳西经贸委向岳西企改小组提交了《关于请求批准<岳

西铝合金压铸厂产权制度改革方案>的报告》（岳经贸（2002）45 号）。 

2002 年 7 月 26 日，岳西企改小组作出《关于岳西县铝合金压铸厂实行产权

制度改革问题的批复》（岳企改组字（2002）6 号），同意岳西压铸厂整体出售

并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并对改制过程中的职工补偿及安置、股权及股东设置、

资产处置等事项作出批复。

2002 年 8 月 10 日，岳西华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安徽岳西铝合金压铸厂

清产核资报告》（华岳清字[2002]08 号），截止 2002 年 7 月 26 日，岳西压铸厂

清产核资后的权益合计为-6,471,325.54 元。 

2002 年 8 月 15 日，岳西压铸厂向岳西经贸委提交了《关于请求核销损失的

请示》（岳压（2002）28 号），请求批准核销岳西华岳会计师事务所在清产核资

过程中发现的需核销的净损失共计 5,841,276.61 元。 

2002 年 8 月 16 日，岳西经贸委向岳西企改小组提交了《关于请求核销岳西

铝合金压铸厂清产核资中资产损失的请示》（岳经贸（2002）55 号），并随附“华

岳清字[2002]08 号”《清产核资报告》和“岳压（2002）28 号”文件。 

2002 年 9 月 10 日，岳西企改小组作出《关于批准核销岳西铝合金压铸厂资

产损失的批复》（岳企改组字（2002）8 号），同意核销岳西压铸厂的资产损失

5,841,276.61 元。 

2002 年 9 月 20 日，潜山天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安徽省岳西铝合金压铸厂

资产评估报告书》（潜柱会评报字（2002）第 201 号），截止 2002 年 7 月 25 日，

岳西压铸厂经评估的净资产为-6,528,914.8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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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9 月 27 日，岳西压铸厂向岳西经贸委提交《关于岳西铝合金压铸厂

国有资产处置等有关事项的请示》（岳压（2002）35 号），请求批准对该厂国有

资产的相关处置。

2002年9月29日，岳西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对岳西经贸委的请示进行了审核，

作出《关于压铸厂国有资产处置等有关问题的审核意见》。同日，岳西县国有资

产管理局出具《关于同意核准压铸厂资产评估的通知》（国资字[2002]22 号），

对前述“潜柱会评报字（2002）第 20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予以核准。 

2002 年 10 月 16 日，岳西企改小组作出《关于岳西铝合金压铸厂国有资产

处置等有关事项的批复》（岳企改组字（2002）9 号），确认：岳西压铸厂评估

后实有有效资产 4,161,472.07 元，应承担应付债务 7,560,386.93 元，国有房地产

安置职工剩余 517,617 元，暂由新企业承担的负资产为 2,881,297.86 元。 

2023 年 7 月 21 日，岳西县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安徽省岳西县铝合金压铸厂

产权制度改革相关事项的确认函》，就岳西压铸厂改制情况确认如下：

“1、岳西压铸厂改制已履行改制方案审批、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国有资

产处置审批等必要程序，符合当时改制政策的要求，改制合法、有效；

2、岳西压铸厂经岳西企改小组于‘岳企改组字（2002）9 号’《关于岳西铝

合金压铸厂国有资产处置等有关事项的批复》中确认的资产净额为-2,881,297.86

元。岳西县瑞林压铸有限公司承接岳西压铸厂的全部资产、债务、业务已经政府

改制主管部门审批，未侵害国有权益，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亦不存在权属争议

或纠纷，符合当时改制政策的要求；

3、岳西压铸厂员工安置方案已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经政府改

制主管部门审批。企业职工已按照员工安置方案得到妥善安置，符合当时改制政

策要求。”

（2）有限公司成立

2002 年 10 月 15 日，江爱民、江芸芸共同出资 50 万元设立岳西县瑞林压铸

有限公司，承接岳西压铸厂的资产、债务和业务并安置原厂职工等。

2002 年 10 月 16 日，岳西华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岳华会验

字[2002]051 号），确认截至 2002 年 10 月 16 日止，瑞林有限（筹）已收到江爱

民缴纳的注册资本 40 万元、江芸芸缴纳的注册资本 10 万元，均为货币出资。 

2002 年 10 月 30 日，岳西县瑞林压铸有限公司取得岳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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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岳西县瑞林压铸有限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爱民 40.00 80.00% 

2 江芸芸 10.00 20.00% 

合计 50.00 100.00% 

（二）2006 年 4 月，有限公司第一次增资 

2006 年 4 月 6 日，岳西县瑞林压铸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

本由 50 万元增加至 218 万元，江爱民以货币资金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168 万元，

认购价格为 1 元/注册资本。公司名称变更为安徽瑞林汽配有限公司。 

2006 年 4 月 6 日，桐城中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桐中星验字

[2006]021 号），对江爱民本次新增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2006 年 4 月 11 日，瑞林有限办理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瑞林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爱民 208.00 95.41% 

2 江芸芸 10.00 4.59% 

合计 218.00 100.00% 

（三）2011 年 1 月，有限公司第二次增资 

2011 年 1 月 18 日，瑞林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218 万元增

加至 568 万元，江爱民以货币资金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350 万元，认购价格为 1 元

/注册资本。 

2011 年 1 月 19 日，岳西华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岳华会验字

[2011]029 号），对江爱民本次新增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2011 年 1 月 20 日，瑞林有限办理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瑞林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爱民 558.00 98.24% 

2 江芸芸 10.00 1.76% 

合计 568.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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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1 年 8 月，有限公司第三次增资

2011 年 8 月 26 日，瑞林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568 万元增

加至 5,018 万元，江爱民以货币资金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1,335 万元，以实物和土

地使用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3,115 万元，认购价格均为 1 元/注册资本。 

2011 年 8 月 25 日，安徽中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

（皖中诚评报字[2011]第 187 号），确认截至 2011 年 8 月 23 日止，江爱民以实

物和土地使用权出资的资产评估价值合计为 3,115.16 万元。 

2011 年 8 月 29 日，桐城鑫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桐鑫会验字

[2011]176 号），确认截至 2011 年 8 月 29 日止，瑞林有限已收到江爱民缴纳的

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4,450 万元整，其中，以货币资金出资 1,335.00 万元，实物出

资 2,840.90 万元（房屋建筑物 237.10 万元，机器设备 2,603.80 万元），以土地

使用权出资 274.10 万元；瑞林有限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5,018 万元，实收资本为

5,018 万元。 

2011 年 8 月 30 日，瑞林有限办理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瑞林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爱民 5,008.00 99.80% 

2 江芸芸 10.00 0. 20%

合计 5,018.00 100.00% 

（五）2016 年 2 月，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1 月 28 日，瑞林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江爱民将所持瑞林有限 41.67

万元、42 万元、419 万元、150 万元、80 万元股权依次转让给王宇飞、王天骄、

陈清练、潘芬中、王佩银，股权转让价格均为 1.2 元/注册资本。 

同日，江爱民按照股东会决议分别与王宇飞、王天骄、陈清练、潘芬中、王

佩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6 年 2 月 4 日，瑞林有限办理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瑞林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爱民 4,275.33 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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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清练 419.00 8.35% 

3 潘芬中 150.00 2.99% 

4 王佩银 80.00 1.59% 

5 王天骄 42.00 0.84% 

6 王宇飞 41.67 0.83% 

7 江芸芸 10.00 0.20% 

合计 5,018.00 100.00% 

（六）2016 年 8 月，有限公司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6 月 27 日，岳西县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县城投公司受让江爱民持

有的安徽瑞林汽配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通知》（岳政秘[2016]115 号），同意岳

西城投受让江爱民所持瑞林有限 850 万元股权。 

2016 年 7 月 19 日，安徽方之圆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了《审计报告》

（皖圆会审字[2016]第 077 号），确认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瑞林有限账面

净资产为 53,304,064.23 元。 

2016 年 7 月 21 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了《岳西

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江爱民持有安徽瑞林汽配有

限公司 16.94%股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16]第 2-579 号），确

认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瑞林有限净资产评估值为 10,041.59 万元。 

2016 年 7 月 25 日，岳西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了《关于核

准县城投公司受让江爱民持有安徽瑞林汽配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评估结果的批复》

（岳国资办[2016]10 号），对前述“国众联评报字[2016]第 2-579 号”《资产评

估报告》予以核准，同意岳西城投以 1,700 万元的价格受让江爱民持有的瑞林有

限 16.94%股权。 

2016 年 8 月 31 日，瑞林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江爱民将所持瑞林有限 50 万

元、40 万元、100 万元、850 万元、350 万元股权依次转让给江芸芸、高巍、胡

发南、岳西城投、岳西瑞智，股权转让价格均为 2 元/注册资本。 

2016 年 8 月 31 日，江爱民按照股东会决议分别与江芸芸、高巍、胡发南、

岳西城投、岳西瑞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6 年 8 月 31 日，瑞林有限办理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瑞林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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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爱民 2,885.33 57.50% 

2 岳西城投 850.00 16.94% 

3 陈清练 419.00 8.35% 

4 岳西瑞智 350.00 6.97% 

5 潘芬中 150.00 2.99% 

6 胡发南 100.00 1.99% 

7 王佩银 80.00 1.59% 

8 江芸芸 60.00 1.20% 

9 王天骄 42.00 0.84% 

10 王宇飞 41.67 0.83% 

11 高巍 40.00 0.80% 

合计 5,018.00 100.00% 

经核查，本次岳西城投受让江爱民所持瑞林有限 850 万元股权系明股实债安

排，该明股实债安排已于 2018 年 9 月完成清理，具体情况如下： 

1、明股实债安排 

2015 年 6 月，国开基金与安庆城建投、同安实业签署《国开发展基金投资

合同》，约定国开基金对同安实业增资 1,700 万元用于瑞林有限“新建 135 万套

双离合自动变速器控制阀生产线项目”；在投资期限（首笔增资款缴付完成之日

起 15 年）内及投资期限到期后，国开基金有权要求安庆城建投回购国开基金持

有的同安实业股权以实现国开基金对同安实业的投资本金；投资期限内国开基金

的平均年化收益率最高不超过 1.2%。 

2015 年 12 月，岳西县人民政府出具《承诺函》(岳政秘[2015]161 号)，指定

岳西城投作为瑞林有限“新建 135 万套双离合自动变速器控制阀生产线项目”的

承接主体。据此，岳西城投与同安实业签署《投资框架意向协议》，约定同安实

业以现金 1,700 万元对岳西城投进行投资，投资期限为自 2015 年 11 月 27 日起

15 年，投资资金用于瑞林有限“新建 135 万套双离合自动变速器控制阀生产线

项目”，投资期限内同安实业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1.2%。 

2016 年 8 月，岳西城投与江爱民、瑞林有限签署《三方协议》，以 1700 万

元的对价受让江爱民持有瑞林有限的 850 万元股权，并根据江爱民的委托将转让

价款 1,700 万元直接支付至瑞林有限。该笔款项由江爱民用于补足其对瑞林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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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物出资并实施“新建 135 万套双离合自动变速器控制阀生产线项目”。 

2、明股实债清理 

2018 年 9 月，该明股实债安排完成清理。具体详见本确认意见“一、关于公

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之“（九）2018 年 9 月，股份公司第一次股权

转让”中的相关内容。

3、核查意见 

根据前述投资合同，以及对岳西城投、江爱民的访谈等确认：

（1）岳西城投系岳西县人民政府指定的国开基金对瑞林有限“新建 135 万

套双离合自动变速器控制阀生产线项目”投资的承接主体。2016 年 8 月，岳西

城投与江爱民、瑞林有限在《三方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系岳西城投以向江

爱民提供借款的形式实施国开基金对瑞林有限“新建 135 万套双离合自动变速器

控制阀生产线项目”的投资，受让江爱民股权实质是作为对该笔借款的担保；

（2）自股权转让完成后至 2018 年 9 月期间，江爱民已按时足额向岳西城投

支付资金成本，岳西城投亦按时足额向同安实业支付资金成本。

2018 年 9 月，因“新建 135 万套双离合自动变速器控制阀生产线项目”已

实施完毕，为使公司股权明晰，江爱民以回购股份的形式归还该笔项目资金，完

成了明股实债的清理。

综上，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截至本确认意见签署日，上述明股实债情形已

完成清理，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与岳西城投之间不存在争议和纠纷，不会对本次挂

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七）2016 年 9 月，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4 日，岳西国资办出具《关于同意安徽瑞林汽配有限公司进行

股份制改造的批复》（岳国资办[2016]11 号），同意瑞林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17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计报告》

（瑞华专审字[2016]第 48400008 号），确认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瑞林有限

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52,552,253.74 元。 

2016 年 9 月 18 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了《评估

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16]第 2-730 号），确认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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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0,159.71 万元。 

2016 年 9 月 19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瑞华验字[2016]第 48400012 号），确认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止，安徽瑞林

精科股份有限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以净资产出资 52,552,253.74 元，其中

50,180,000.00 元作为注册资本，其余 2,372,253.74 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6 年 9 月 20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同意以瑞林有限

截至2016年8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52,552,253.74元为基础，按照1.04727489：

1 的比例折合股本 50,18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净资产超过股本的部分计入资

本公积，整体变更为安徽瑞林精科股份有限公司。同日，瑞林有限全体股东作为

发起人，共同签署了《安徽瑞林汽配有限公司变更设立为安徽瑞林精科股份有限

公司（筹）之发起人协议书》。

2016 年 9 月 20 日，瑞林精科就整体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

了安庆市工商行政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8287430970421 的《营业执照》。 

2016 年 9 月 22 日，岳西国资办出具《关于安徽瑞林精科股份有限公司国有

股权管理方案的批复》（岳国资办[2016]14 号），同意瑞林精科制定的国有股权管

理方案，确认瑞林精科总股本为 5,018 万股，其中岳西城投持有 850 万股，占瑞

林精科总股本的 16.94%，股权性质为国有法人股。 

整体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江爱民 2,885.33 57.50% 

2 岳西城投 850.00 16.94% 

3 陈清练 419.00 8.35% 

4 岳西瑞智 350.00 6.97% 

5 潘芬中 150.00 2.99% 

6 胡发南 100.00 1.99% 

7 王佩银 80.00 1.59% 

8 江芸芸 60.00 1.20% 

9 王天骄 42.00 0.84% 

10 王宇飞 41.67 0.83% 

11 高巍 40.00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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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合计 5,018.00 100.00% 

（八）2017 年 3 月，股份公司第一次增资 

2017 年 2 月 28 日，瑞林精科召开股东大会，同意长江日昇以货币资金

4,410.00 万元认购公司新增股份 2,100 万股，认购价格为 2.10 元/股。 

2017 年 3 月 18 日，瑞林精科与长江投资（芜湖）有限公司签订了《增资协

议》，协议中约定了董事委派权等特殊投资条款，其解除情况参见《公开转让说

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权结构”之“（五）其他情况”之

“2、特殊投资条款情况”。 

2017 年 3 月 30 日，公司办理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方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江爱民 2,885.33 40.54% 

2 长江投资（芜湖）有限公司 2,100.00 29.50% 

3 岳西城投 850.00 11.94% 

4 陈清练 419.00 5.89% 

5 岳西瑞智 350.00 4.92% 

6 潘芬中 150.00 2.11% 

7 胡发南 100.00 1.40% 

8 王佩银 80.00 1.12% 

9 江芸芸 60.00 0.84% 

10 王天骄 42.00 0.59% 

11 王宇飞 41.67 0.59% 

12 高巍 40.00 0.56% 

合计 7,118.00 100.00% 

（九）2018 年 9 月，股份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8 年 4 月 9 日，安徽中信房地产土地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岳

西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安徽瑞林精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价格

评估报告书》（皖中信估字[2018]H-0382），确认截至 2018 年 3 月 16 日止，岳

西城投持有瑞林精科 11.94%的股权的公允市场价值为 1,938.00 万元。 

2018 年 4 月 23 日，岳西县财政局出具《关于同意安徽瑞林精科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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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权评估项目核准意见的批复》（财国资[2018]185 号），同意岳西城投以底

价 1,938 万元公开转让其持有的瑞林精科 11.94%股份。 

2018 年 8 月 21 日，岳西城投资、安徽省瀚嘉拍卖有限公司在《新安晚报》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安徽省合肥市）岳西县公共交易服务网》发布《岳西

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安徽瑞林精科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第三次

拍卖公告》，由于前两次流拍，第三次拍卖参考价为 1,749.045 万元。 

2018 年 9 月 19 日，江爱民以 1,749.045 万元竞得岳西城投委托拍卖的公司

850 万股股份，竞得价格为 2.0577 元/股。 

2018 年 9 月 21 日，岳西城投与江爱民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方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江爱民 3,735.33 52.48% 

2 长江日昇 2,100.00 29.50% 

3 陈清练 419.00 5.89% 

4 岳西瑞智 350.00 4.92% 

5 潘芬中 150.00 2.11% 

6 胡发南 100.00 1.40% 

7 王佩银 80.00 1.12% 

8 江芸芸 60.00 0.84% 

9 王天骄 42.00 0.59% 

10 王宇飞 41.67 0.59% 

11 高巍 40.00 0.56% 

合计 7,118.00 100.00 

注：2018 年 3 月，长江投资（芜湖）有限公司更名为长江日昇投资有限公司。 

（十）2018 年 12 月，股份公司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8 年 12 月 3 日，王宇飞与江爱民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宇飞

将所持瑞林精科 0.59%的股份合计 41.67 万股以 104.1750 万元的价款转让给江爱

民，转让价格为 2.50 元/股。 

2018 年 12 月 12 日，王佩银与江爱民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佩银

将所持瑞林精科 0.42%的股份合计 30.00 万股以 75.00 万元的价款转让给江爱民，

转让价格为 2.50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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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方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江爱民 3,807.00 53.48% 

2 长江日昇 2,100.00 29.50% 

3 陈清练 419.00 5.89% 

4 岳西瑞智 350.00 4.92% 

5 潘芬中 150.00 2.11% 

6 胡发南 100.00 1.40% 

7 王佩银 50.00 0.70% 

8 江芸芸 60.00 0.84% 

9 王天骄 42.00 0.59% 

10 高巍 40.00 0.56% 
合计 7,118.00 100.00% 

（十一）2020 年 11 月，股份公司第二次增资

2020 年 9 月 17 日，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下发《关于下达省中小企业（专

精特精）发展基金母基金直接股权投资计划（第一批）的通知》（皖经信中小企

函[2020]637 号），同意中小企业发展对瑞林精科进行直接股权投资，投资金额

为 2,500 万元，投资价格不超过 3.2312 元/股。 

2020 年 9 月 28 日，瑞林精科召开股东大会，同意中小企业发展以货币资金

2,500 万元认购公司新增股份 773.71 万股，认购价格 3.2312 元/股。 

2020 年 9 月 30 日，安徽九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安徽瑞林精科股份

有限公司全部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皖九通评报字[2020]第 0008 号），确认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瑞林精科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3,319 万元。 

2020 年 10 月 20 日，瑞林精科及公司全体股东与中小企业发展签订了含有

特殊投资条款的《安徽瑞林精科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瑞林精科、江爱民与

中小企业发展签订了含有特殊投资条款的《关于安徽瑞林精科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协议之补充协议》。

同日，瑞林精科和江爱民分别与长江日昇、陈清练签订了含有特殊投资条款

的《协议书》。

上述特殊投资条款及其解除情况参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

况”之“三、公司股权结构”之“（五）其他情况”之“2、特殊投资条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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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4 日，公司办理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方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江爱民 3,807.00 48.24% 

2 长江日昇 2,100.00 26.61% 

3 中小企业发展 773.71 9.80% 

4 陈清练 419.00 5.31% 

5 岳西瑞智 350.00 4.44% 

6 潘芬中 150.00 1.90% 

7 胡发南 100.00 1.27% 

8 江芸芸 60.00 0.76% 

9 王佩银 50.00 0.63% 

10 王天骄 42.00 0.53% 

11 高巍 40.00 0.51% 

合计 7,891.71 100.00% 

（十二）2020 年 12 月，股份公司第三次股权转让

2020 年 8 月 18 日，岳西县人民政府召开第七十三次常务会议，会议经决议

同意岳西经发投受让江爱民持有的瑞林精科 350 万股股份，安徽皖岳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受让江爱民持有的瑞林精科 500 万股股份，股份受让采取跟投方式，按照

中小企业发展对瑞林精科投资所有事项要求比照执行。

2020 年 9 月 22 日，岳西县国资办出具《关于批准皖岳集团受让江爱民股份

的批复》（岳国资办[2020]5 号），同意安徽皖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受让江爱民

持有瑞林精科的 500 万股股份，受让价格为 3.2312/股。 

2020 年 12 月 7 日，江爱民分别与岳西城投、岳西经发投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江爱民将所持瑞林精科 6.34%的股份合计 500 万股以 1,615.60 万元的

价款转让给岳西城投；将所持瑞林精科 4.44%的股份合计 350 万股以 1,130.92 万

元的价款转让给岳西经发投。转让价格均为 3.2312 元/股。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1 根据对岳西城投的访谈笔录，安徽皖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岳西城投的控股股东，安徽皖岳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指定岳西城投为本次股份受让的实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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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资方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江爱民 2,957.00 37.47% 

2 长江日昇 2,100.00 26.61% 

3 中小企业发展 773.71 9.80% 

4 岳西城投 500.00 6.34% 

5 陈清练 419.00 5.31% 

6 岳西瑞智 350.00 4.44% 

7 岳西经发投 350.00 4.44% 

8 潘芬中 150.00 1.90% 

9 胡发南 100.00 1.27% 

10 江芸芸 60.00 0.76% 

11 王佩银 50.00 0.63% 

12 王天骄 42.00 0.53% 

13 高巍 40.00 0.51% 

合计 7,891.71 100.00 

（十三）2021 年 6 月，股份公司第四次股权转让 

2021 年 6 月 28 日，陈清练与张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清练将

所持瑞林精科 0.76%的股份合计 60 万股以 193.8720 万元的价款转让给张磊，转

让价格为 3.2312 元/股。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江爱民 2,957.00 37.47% 

2 长江日昇 2,100.00 26.61% 

3 中小企业发展 773.71 9.80% 

4 岳西城投 500.00 6.34% 

5 陈清练 359.00 4.55% 

6 岳西瑞智 350.00 4.44% 

7 岳西经发投 350.00 4.44% 

8 潘芬中 150.00 1.90% 

9 胡发南 100.00 1.27% 

10 江芸芸 60.00 0.76% 

11 张磊 60.00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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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佩银 50.00 0.63% 

13 王天骄 42.00 0.53% 

14 高巍 40.00 0.51% 

合计 7,891.71 100.00% 

（十四）2021 年 11 月，股份公司第五次股权转让

2021 年 11 月 27 日，陈清练与刘月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清练

将所持瑞林精科 1.52%的股份合计 120 万股以 387.7440 万元的价款转让给刘月

红，转让价格为 3.2312 元/股。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江爱民 2,957.00 37.47% 

2 长江日昇 2,100.00 26.61% 

3 中小企业发展 773.71 9.80% 

4 岳西城投 500.00 6.34% 

5 岳西瑞智 350.00 4.44% 

6 岳西经发投 350.00 4.44% 

7 陈清练 239.00 3.03% 

8 潘芬中 150.00 1.90% 

9 刘月红 120.00 1.52% 

10 胡发南 100.00 1.27% 

11 江芸芸 60.00 0.76% 

12 张磊 60.00 0.76% 

13 王佩银 50.00 0.63% 

14 王天骄 42.00 0.53% 

15 高巍 40.00 0.51% 

合计 7,891.71 100.00% 

本次变更后至本确认意见签署日，公司股本数量与结构未再发生变化。

二、公司历史沿革存在的瑕疵及规范情况

（一）公司出资瑕疵及规范

1、出资瑕疵情况 

2011 年 8 月，瑞林有限第三次增资时存在出资瑕疵，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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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徽瑞林汽配有限公司验

资复核报告》（瑞华核字[2016]48400020 号），并经核查，本次增资存在将瑞林

有限的非货币资产用于股东出资的情形，其中包括 1,760.69 万元的机器设备、

237.10 万元的房屋建筑物以及 274.10 万元的土地使用权；另外，用于增资的其

他 843.11 万元机器设备存在购置发票缺失、无法提供合同等情形，以上出资问

题涉及金额共计 3,115 万元。 

2、出资瑕疵规范情况 

2016 年 6 月 27 日，瑞林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公司 2011 年 8 月增资时

的江爱民的非货币出资全部变更为货币出资，出资不足的部分由江爱民以货币补

足；其他股东一致同意不追究江爱民 2011 年 8 月向公司增资时未充分履行出资

义务的法律责任，不要求相关赔偿。

2016 年 9 月 17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复核报

告》（瑞华核字[2016]48400020 号），对瑞林有限 2011 年 8 月增资事项进行复

核，确认截止 2016 年 8 月 31 日，公司股东江爱民已经用货币资金补足 3,115 万

的出资款。

2016 年 10 月 8 日，公司其他股东分别出具《不予追究责任的声明》，同意

不予追究江爱民 2011 年 8 月增资出资方式不规范、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并不

向江爱民要求赔偿。

同日，江爱民出具《承诺书》：如公司被要求为 2011 年 8 月增资中存在的

出资不实等问题承担责任，其将承担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如公司因其未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范履行出资义务而受到有权机关的行政处罚，其将承担公

司因该处罚而遭受的损失。

2023 年 7 月 17 日，岳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关于安徽瑞林精科股份

有限公司历史出资有关事项的确认函》，确认：2011 年 8 月，瑞林精科增资时存

在的出资问题已经予以规范解决，相关出资已经通过货币方式予以补足，该等事

宜不会影响安徽瑞林精科股份有限公司的依法设立和有效存续。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及政策规定，本局未就上述历史出资问题对瑞林精科、江爱民进行行政处罚，

亦不会就上述问题追究瑞林精科、江爱民相关法律责任。

综上，主办券商与律师认为：本次增资中江爱民的上述出资瑕疵已得到有效

整改，江爱民已承诺若公司因此承担责任或被处罚，其个人将承担公司受到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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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公司其他股东已同意不予追究江爱民相关法律责任；本次增资的工商主管机

关已确认不会就此对公司进行处罚，本次增资的上述瑕疵不会对本次挂牌构成实

质性法律障碍。 

（二）瑕疵出资股权转让及规范 

1、瑕疵出资股权转让 

详见本确认意见“一、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之“（五）

2016 年 2 月，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中的相关内容。 

2、瑕疵出资股权转让规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2014 修正）第十八条 2，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

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基于上述规定，法律法规不禁止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转让股权，但在受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况下，受让人需对该股东

履行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对江爱民、王宇飞、王天骄、陈清练、潘芬中、王佩银的访谈笔录，本

次股权转让前，江爱民已向王宇飞、王天骄、陈清练、潘芬中、王佩银告知所转

让股权涉及的出资问题。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江爱民已用货币资金补足 3,115

万元出资款；且相关股东均出具书面声明，确认不追究江爱民相关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江爱民于 2011 年 8 月增资时的出资问题

不会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亦不会对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国有股权变动程序瑕疵及补充确认 

1、国有股权变动程序瑕疵情况 

公司的国有股东为岳西城投、岳西经发投、中小企业发展，自公司设立时起

至本确认意见签署日，上述国有股东履行国有股权变动相关的审批、评估备案或

核准等情况如下： 

 

2 已于 2020 年 12月 23 日被最高人民法院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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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时间

持股主

体
变动原因

变动情

况

是否评

估

评估备案

/核准 

是否取得

国资主管

部门批复

同意

1 2016 年

8 月 
岳西城

投

岳西城投受让江

爱民持有的瑞林

精科 850 万元出

资额

受让股

权
是 是 是

2 2017 年

3 月 
岳西城

投

长江投资（芜湖）

有限公司对瑞林

精科增资

持股比

例被动

稀释

无需 无需 是

3 2018 年

9 月 
岳西城

投

岳西城投公开转

让其持有的瑞林

精科 850 万股股

份

股权转

让
是 是 否

4 2020 年

11 月 
中小企

业发展

中小企业发展对

瑞林精科增资
增资 是 无需 是

5 2020 年

12 月 
岳西城

投

岳西城投受让江

爱民持有的瑞林

精科 500 万股股

份

受让股

权
是 否 是

6 2020 年

12 月 
岳西经

发投

岳西经发投受让

江爱民持有的瑞

林精科 350 万股

股份

受让股

权
是 否 否

经核查，上述国有股权变动过程中存在以下瑕疵：

（1）2017 年 3 月，长江投资（芜湖）有限公司对瑞林精科增资，岳西城投

持有的瑞林精科股份比例被动稀释，本次国有股权变动未办理国有产权变动登记； 

（2）2018 年 9 月，岳西城投公开转让其持有的瑞林精科 850 万股股份，本

次国有股权变动未取得国资主管部门批复同意，未办理国有股权注销登记；

（3）2020 年 12 月，岳西城投受让江爱民持有的瑞林精科 500 万股股份，

本次股份受让涉及的资产评估结果未经国资主管部门核准，国有股权变动未办理

国有产权登记；

（4）2020 年 12 月，岳西经发投受让江爱民持有的瑞林精科 350 万股股份，

本次国有股权变动未取得国资主管部门批复同意，股份受让涉及的资产评估未经

国资主管部门核准，未办理国有产权登记。

2、国有股权变动程序瑕疵的补充确认 

2023 年 7 月 20 日，岳西城投、岳西经发投分别就其持有的瑞林精科 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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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对应持股比例为 6.34%）、350 万股股份（对应持股比例为 4.44%）向

岳西县国资办办理了企业国有产权登记，并取得《企业国有资产占有产权登记表》。 

2023 年 7 月 21 日，岳西县国资办出具《关于安徽瑞林精科股份有限公司国

有股权变动相关事项的确认函》，经岳西国资办确认，上述瑕疵不构成重大违法

违规，不会影响瑞林精科有关国有股权变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岳西国资办对瑞

林精科上述历次国有股权变动的经济行为和交易价格作出确认，该等国有股权变

动合法、有效，未侵害国有权益，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不存在权属争议或纠纷。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审阅了上述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

情况的说明，保证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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